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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星 期 四 )下 午 六 時     

 
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沙 田 區 議 會 擔 任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 

 
目 的  

 
 本 文 件 旨 在 介 紹 藝 育 菁 英 基 金 會 (藝 育 菁 英 )將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七

月 十 日 舉 辦 的 「 全 港 青 少 年 繪 畫 日 」 ， 以 及 請 議 員 考 慮 並 通 過 沙 田

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擔 任 此 項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。  

 
活 動  

 
2 .  藝 育 菁 英 為 註 冊 的 慈 善 團 體 ， 於 2 0 1 1 年 創 辦 ， 旨 在 致 力 透 過

舉 辦 繪 畫 活 動 及 國 際 畫 藝 文 化 活 動 ， 為 熱 愛 繪 畫 創 作 藝 術 的 本 地 及

海 外 青 少 年 加 添 更 多 接 觸 繪 畫 視 藝 文 化 的 機 會 ， 促 進 青 少 年 在 國 際

藝 術 平 台 上 的 交 流 ， 發 揮 創 意 。  

 
3 .  藝 育 菁 英 將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七 月 十 日 於 遮 打 花 園 及 全 港 1 8 區 內

的 景 點 舉 辦 「 全 港 青 少 年 繪 畫 日 」 ， 希 望 能 在 每 區 號 召 1 0 0 - 3 0 0 名

青 少 年 參 加 ， 携 手 將 藝 術 帶 入 社 區 。 在 活 動 的 開 幕 禮 典 禮 上 ， 藝 育

菁 英 將 會 向 全 港 1 8 區 的 代 表 舉 行 授 旗 儀 式，旗 幟 上 擬 印 有 各 區 的 區

議 會 會 徽 及 地 區 名 稱 。 活 動 詳 情 如 下 ：  

 
日 期  :  二 零 一 六 年 七 月 十 日 (星 期 日 )  
地 點  :  遮 打 花 園 廣 場  

時 間  :  中 午 十 二 時 正  

主 禮 嘉 賓  :  律 政 司 司 長 袁 國 強 先 生 ,  S C ,  J P  

 
 



議 決 事 項  

 
4 .  請 議 員 考 慮 並 通 過 區 議 會 擔 任 上 述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，並 允 許 上

述 團 體 使 用 區 議 會 的 徽 號 在 上 述 活 動 的 旗 幟 上 。 請 議 員 於 二 零 一 六

年 六 月 十 六 日 ( 星 期 四 )下 午 六 時 前 將 填 妥 的 回 條 交 回 或 傳 真 ( 傳 真

號 碼 : 2 6 8 1  3 8 9 2 )至 秘 書 處 。  

 
 

              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               S T D C  1 3 / 5 / 1 5 / 1 5  
 

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 

 

 
(二 )  



期 限 ：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六 時  
 

回 條  
 

檔 號 ： 文 件 S T D C  6 7 / 2 0 1 6  
電 話 ： 2 1 5 8  5 3 0 8  
傳 真 ： 2 6 8 1  3 8 9 2  
 
覆 ：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(經 辦 人 ： 林 恒 禎 女 士 )  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擔 任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 
 
 

本 人 *贊 成 /不 贊 成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擔 任 由 藝 育 菁 英 基 金

會 舉 辦 「 全 港 青 少 年 繪 畫 日 」 的 支 持 機 構 ， 並 允 許 其 使 用 區

議 會 的 徽 號 在 上 述 活 動 的 旗 幟 上 。  
 
 
其 他 意 見 ：  
 
 
 
 
 
 
 
 
     

簽 署   姓 名   日 期  
 
 
*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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